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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10        股票简称：神马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1-050 

债券代码：110811        债券简称：神马定 01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神马定 01”付息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平煤神马

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股份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0]2019 号）核准，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本次交易对方非公开发行 417,234,700.00 元可转换债券。本次定向可转债已于 2020

年 9 月 2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了登记手续，债

券代码：110811，债券简称：神马定 01。 

2021 年 9 月 22 日，公司完成了本次定向可转债第一年的付息事宜，具体情况如

下： 

 一、本次付息定向可转债的基本情况 

1、债券简称：神马定 01 

2、债券代码：110811 

3、发行总额：人民币 417,234,700.00 元 

4、票面金额：100 元/张 

5、债券期限：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 6 年 

6、转股期限：自发行结束之日起满 12 个月后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

到期日止 

7、转股价格：6.16 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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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债券利率：第一年为1.00%、第二年为1.00%、第三年为1.00%、第四年为1.00%、

第五年为 1.00%、第六年为 1.00%。 

本次定向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发

行首日。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承担。 

二、本次付息情况 

按照《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本次付息为对“神马定 01”第一年利息的支付。本计息年度票

面利率为 1.00%（含税），即每张面值 100 元人民币可转债兑息金额为 1.00 元人民币

（含税）。 

公司已于 2021 年 9月 22日将利息资金划付至可转债持有人指定的利息收款账户。 

三、相关机构及联系方法 

（1）发行人： 

企业名称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乔思怀 

地址 河南省平顶山市建设路 63 号 

联系电话 0375-3921231 

传真 0375-3921500 

联系人 刘臻 

（2）独立财务顾问： 

机构名称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菅明军 

地址 中国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 10 号 

联系电话 0371-69177590 

传真 0371-69177590 

财务顾问主办人 刘凯、刘津龙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22 日 


